
桃園市龍潭區雙龍國小優質廁所整潔競賽實施辦法 

104.08.27修正 

壹、目的：鼓勵全校師生加強廁所環境打掃，並積極維護整潔，

使全校師生擁有乾淨舒適的如廁場所。 

貳、實施要點： 
一、對象：負責清掃廁所之班級—以高年級為主。 
二、實施時間：每週舉行。 
三、評分項目及標準：如附件「桃園縣雙龍國小優質廁所整潔

比賽評量表」。 
四、評量者： 

1.導師自評占 40％。 
2.校長、學務主任或衛生組長評分占 60％，。 

五、獎勵： 
1.週五下午統計總分，各學年最優前三名班級於下週四朝會

時間頒發優質廁所獎狀及榮譽貼紙以玆鼓勵。 
2.總分達 9 分以上班級頒發榮譽貼紙獎勵之。 

參、本辦法經校長核准後公佈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衛生組長：          學務主任：         校長：    

 

 

 

 

 

 



桃園縣雙龍國小優質廁所整潔比賽評量表 

週次：第（  ）週   廁所別：（   棟   樓）   打掃班級:（ ）年（ ）班 

     評分者 
項目 

導師評分（40﹪） 
校長、學務主任或 

衛生組長評分（60﹪） 

次 數 一 二 三 四 五 一 二 三 四 五 

地 面           

洗 手 台           

玻 璃 鏡 面           

壁 面 、 門 板           

垃圾桶暨傾倒           

便 池 、 尿 斗           

殘 障 廁 所           

用 具 擺 放           

香皂、洗手乳           

綠 美 化 佈 置           

分數           

備註 
(意見交流) 

  
 評分標準及符號：優良（  ̌ +1分）     

              普通（□空白  不加減分）   
              須加強（○  -1分） 

總分： 

 


